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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召开江西科技学院第四届三次“双代会”

会议的请示

校党委：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第32号令）和《江西科技学院教代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按学校每年新学期初的工作安排，拟定于2015年3月6日召开学校第四届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和第四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即“双代会”。为了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将有关事宜请示如下：

一、大会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以“综合改革”为契机，团结全校教职工，乘胜前进、扎实工作，为把江西科技学院建设成有特色的应用技术型的国内一流民办高校作出贡献。

二、大会主要议程

1.听取和审议学校工作报告；

2.听取和审议工会工作报告；

3. 民主评议校级行政领导干部。

三、几项具体工作和要求

1.学校“双代会”代表是常任制代表，以分会为单位核查第四届“双代会”代表有否变动。凡校内岗位变动的代表其资格有效，如有离职的或者其它原因丧失代表资格的应进行补选。各分会将有关情况于元月20日前报校工会，经校工会审核后，通过合法程序如数补选。补选工作于元月22日前完成，同时将补选代表登记表报校工会。

2.民主评议校级行政领导干部按《江西科技学院教职工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实施办法》执行。请各位校级行政领导将《2014年述职报告》电子版，于元月20日前发至工会邮箱:jxutgh@163.com。
3.认真做好大会召开前的提案工作。本次提案重点应放在：结合本职工作实际情况，如何支持、参与、实施学校的综合改革，怎样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分会请于元月22日前将提案交至工会办公室。

4.召开我校第四届三次“双代会”是全校教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主管理现代学校的基本形式，建议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各学院、部、系、处、科室、馆、中心要密切配合，加强对大会筹备工作的领导，做好宣传发动，代表的补选和提案提交工作。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附：1.江西科技学院第四届“双代会”补选代表登记表

2.江西科技学院第四届三次“双代会”代表提案表
江西科技学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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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西科技学院第四届“双代会”补选代表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学历学位
	

	政治

面貌
	
	来校时间
	
	参加工会

时  间
	

	所在部门及职务
	
	职  称

（技术等级）
	

	主要简历
	

	主要表现
	

	获奖情况
	

	所在分会意见
	分会主席:    

       年  月  日
	选举单位

党组织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备注
	


附件：2

江西科技学院第四届三次“双代会”代表提案表

	提案人
	姓名
	
	附议人
	姓名
	
	

	
	部门
	
	
	部门
	
	

	提

案

内

容
	案名
	

	
	理由
	

	
	整

改

措

施

及

建

议
	

	1、审核意见：

经第四届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研究，予以立案，由            办理；

因                          不予立案，作为建议提交          参考回复。

            提案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2、实施部门： 

经研究确定本提案由           （部门）负责实施，请于    年  月  日前将办理意见和结果明确答复提案人。

                      分管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3、实施情况及结果：

实施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4、实施结果意见反馈：

提案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一事一案，一表只填写一个提案；附议人必须为两名正式代表提案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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